








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浦东新校区（二期）项目（C9-6

地块）拟征地项目信息告知单 

 

 

上海市浦东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 

经沪浦规划资源选预〔2020〕150号批准，国家拟征收下列范围

内的集体农用地。按照《关于切实做好本市被征地人员就业和社会保

障办理工作的通知》第一条规定，将以下信息告知你局。 

 

单位：平方米 

被征地单位 拟征收集体农用地面积 

浦东新区曹路镇五四村第一

村民小组 

25058.40 

合计 25058.40 

 

上海市浦东新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

2021 年 09月 29日 

 



 征收土地预公告 

沪浦预征地告〔2021〕第 687 号 

曹路镇五四村拟征地范围内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： 

根据沪浦规划资源选预〔2020〕150 号，国家拟征收你村第

一村民小组范围内集体土地。 

一、位置：浦东新区曹路镇 东至 C9-9地块（西横圩防护绿

地），南至 C9-9地块，西至规划金丰路，北至 C9-9 地块（盛

家浜防护绿地） 

二、用途：教育科研设计用地 

三、补偿标准： 

土地补偿费按《上海市征地土地补偿费标准（2020）》(沪规划

资源规〔2020〕20号)进行补偿； 

青苗补偿按《上海市征地青苗补偿标准（2020）》(沪规划资源

规〔2020〕20号)进行补偿； 

附着物补偿按《上海市征地财物补偿标准（2020）》(沪规划资

源规〔2020〕20号)进行补偿； 

房屋补偿按《上海市征收集体土地房屋补偿暂行规定》（沪府发

[2011]75号）执行； 

被征地农业人员就业和社会保障按照《上海市被征收农民集

体所有土地农业人员就业和社会保障办法》（沪府发[2017]15号）执

行。 

四、调查确认： 



本公告发布后，浦东新区征地事务机构会同镇（乡）人民政

府或街道办事处以及村（居）民委员会在拟征地范围内组织开展

下列调查确认工作： 

（一）对拟征土地的权属、地类、面积等现状进行调查。 

（二）对地上附着物权属、种类、数量等现状进行调查。 

（三）对房屋及宅基地的权属、面积、房屋用途等情况进行

调查。 

五、拟征收土地范围内的土地所有权人（农村集体经济组

织）、土地使用权人、宅基地使用人和房屋所有人，在本公告发

布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，持不动产权属证明材料或其他有关证明

材料，到 曹路镇民春路 38 号（规建环保办) 确认调查结果、办

理补偿登记，办理期限至 2021 年 10 月 19 日。 

六、本公告公布后，拟征地范围内应当执行下列限制性规定，

限制期限为一年： 

（一）不得抢栽、抢种农作物； 

（二）不得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建筑物、构筑物及其他设施； 

（三）不得突击装修房屋； 

（四）不得办理新增、变更工商营业登记； 

（五）拟征地范围内已取得建房批准文件但新房尚未开工

的，不得开工； 

（六）不得从事其他不当增加补偿费用的行为。 

违反上述规定实施的，不予补偿。 



七、拟征收农村集体土地经济组织及其成员、村民委员会和

其他利害关系人对本公告内容有意见的，可向区相关部门反映。 

 

征地补偿： 

联系人： 张思华      联系地址：上海市浦东新区新川路 508号   

联系电话： 58921482-8208     监督电话： 38763593                 

房屋补偿： 

联系人：     尹一珉      联系地址：张江路1238弄1号楼7楼         

联系电话：50541528     监督电话：   58859411                

就业保障： 

联系人：陈丽花        联系地址：曹路镇龚丰路 85 号社区事务受

理服务中心 

联系电话： 50688721    监督电话： 50688761     

 

    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 

  2021 年 9 月 29 日 










